附件4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许可类
1.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许可流程图





















2.娱乐场所设立（经营）许可流程图


























3.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发行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地 址或者兼并、合并、分立许可审批流程图





















4.1.文艺表演团体设立许可流程图




















4.2.举办营业性演出流程图




















5.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流程图





















6.演出经纪机构设立审批流程图





















7.拍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审批流程图






















8.印刷单位设立（经营）许可流程图






















9.建立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审批流程图





















二、行政处罚类

1．第1-135项一般程序流程图








　





	重  大行政处罚


  

　　　　　　　　　　　　　　　　　　　　　　　　　　　








                                                                      
                                                                             






2.第136-152项一般程序流程图








　





	重大行政处罚



　　　　　　　　　　　　　　　　　　　　　　　　　　　








                                                                      
                                                                             






三、行政强制类

1、第1项行政强制措施类流程图
























2、行政强制执行类流程图












四、行政确认类
1.记者站的登记流程图




















                  2.第2项确认类流程图










5、 其他职权类
1.第2—11项、第26、27项流程图

















2.第1项、第12、13项、第15、16项、第23、24项流程图


















3.第14项、第18—20项、第22项、第25项流程图
















4.第17项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所）登记




















       5.第28-29项、31-34项、36-38项项审批类流程图











            6.第30项备案流程图











7.第35项选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审　查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8日内完成）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7日内完成）





























不准予许可
































准予许可
































送达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10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8日内完成）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制作听证笔录
































组织听证
































申请听证
































不申请听证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7日内完成）





























不准予许可
































准予许可
































送达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10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审　查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8日内完成）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7日内完成）





























不准予许可
































准予许可
































送达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10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8日内完成）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7日内完成）





























不准予许可
































准予许可
































送达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10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4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2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2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审　查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1日内完成）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2日内完成）





























不准予许可
































准予许可
































送达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5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40日内完成）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10日内完成）





























不准予许可
































准予许可
































送达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10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审　查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8日内完成）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7日内完成）





























准予许可
































不准予许可
































送达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10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审　查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审查（8日内完成）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7日内完成）





























不准予许可
































准予许可
































送达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10日内完成）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审　查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8日内完成）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7日内完成）





























不准予许可
































准予许可
































送达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10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审　查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8日内完成）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7日内完成）





























不准予许可
































准予许可
































送达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10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





审查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8日内完成）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7日内完成）





























准予登记
































不准予登记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申请人（10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1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审查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2日内完成）





推荐


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市局（1日内完成）





























评价


市局做出评价结果


























送达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申请人（1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申请材料


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1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2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备案（1日内完成）


























不准予备案
































准予备案
































送达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申请人（1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1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2日内完成）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作出决定（1日内完成）





























送达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申请人（1日内完成）





卢氏县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卢氏县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1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





审　查


卢氏县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审查（2日内完成）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1日内完成）





























不准予登记
































准予登记
































送达


卢氏县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送达申请人（1日内完成）





卢氏县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立案审批





卢氏县文化市场执法大队登记立案、调查取证





不予立案





卢氏县文化市场执法大队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移送有关部门





卢氏县文化市场执法大队队提出初步处罚意见，经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决定








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不予处罚








申请听证


 





不申请听证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组织听证





形成调查终结报告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卢氏县文化市场执法大队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卢氏县文化市场执法大队队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立案审批





卢氏县文物管理保护委员会登记立案、调查取证





不予立案





卢氏县文物管理保护委员会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移送有关部门





卢氏县文物管理保护委员会提出初步处罚意见，经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决定








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不予处罚








申请听证


 





不申请听证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组织听证





形成调查终结报告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卢氏县文物管理保护委员会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卢氏县文物管理保护委员会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结案（立卷归档）


























送达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送达申请人（5日内完成）





准予确认
































不准予确认
































决定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决定（5日内完成）





























专家现场核查（30日内完





审　查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审查（5日内完成）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日内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决定是否受理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接收申请材料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3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3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审　查


审查（10日内完成）





推  荐


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市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5日内完成）





























评  价


       市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作出评价结果





























送达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送达申请人（5日内完成）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结案（立卷归档）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1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自接收材料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审　查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审查（2日内完成）





备  案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备案（1日内完成）





























不准予备案
































准予备案
































送达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送达申请人（1日内完成）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未通过





不完整，一周内补充完毕





评 选 公 告





材料审查





资格审查





个人或单位申 报





现 场 评 审





评审委员会确定





公示15天





县政 府 批 准





表 彰 奖 励





材 料 评 审





取消评选资格





未通过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依法予以没收





30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制作法律文书，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


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解除强制措施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





实施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超过十五日





制作催告书，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进行记录和复核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履行义务





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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